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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民族史观钩沉

　 　 　 　 ———兼论周朝 “夷夏” 之辨

彭　 华① 

摘　 要： 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尤其是周朝时期的民族， 我们固然可以借鉴西方文化人类

学的理论与方法， 吸收以 “文化” 判别 “民族” 这一观点， 亦即通过后天的文化因素

（如共同的语言文字、 共同的社会生活、 共同的礼制风俗、 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民族

意识等） 来判别民族。 除此主观标准之外， 实则不可忽视一个客观标准， 即先天的生理

因素是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 如生理特征 （遗传特征）、 血缘关系 （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

追记） 等。 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 “夷夏观” 的主体内容， 而 “以夏

变夷” 则是其主流导向， 这是周朝 “夷夏之辨” 的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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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种族 ／民族” 与 “文化”， 陈寅恪曾经有过高明的论说。 在作于 １９３９ 年冬至 １９４０ 年

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中，① 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 “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
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 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 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 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

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 种族之关系较轻， 所谓 ‘有教无类’ 者也。”② １９４１ 年， 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中， 陈寅恪对其 “种族 （民族） 与文化” 观又加以进一步阐述， “汉人与

胡人之分别， 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 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

人， 其血统如何， 在所不论”， “此为北朝汉人、 胡人之分别， 不论其血统， 只视其所受教化为

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 诚可谓 ‘有教无类’ 矣”。③ １９４１ 年， 在具体考证 《魏书》 中的江东民

族时， 陈寅恪又一次申述此论， “寅恪尝于拙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及 《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 中， 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 而不在种族。 兹论南朝民族问题， 犹斯旨也”。④
许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 陈寅恪 “种族 （民族） 与文化” 观的要义在于： “种族

（民族） 与文化” 是研究中国历史 （中古史） 与文化的最要关键， 而判别 “种族 （民族） ” 的

标准是 “文化” 而不是 “血统”。⑤ 惟因受论述对象和研究兴趣所限， 陈寅恪的行文未能及于中

国先秦时期的民族观。 笔者的看法是： 大体而言， 以 “文化” 判别中古以来尤其是全球化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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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种族 （民族） ”， 本无可厚非； 但是， 以之观照先秦时期的古中国， 则不可一概而论。 因

此， 本人拟撰作此文以论述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族史观。
众所周知， 在中国的 “传说时期” （五帝时代） 和 “历史时期” （夏商周三代）， 已有关于

氏族 （ｃｌａｎ）、 民族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族团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一译 “族群” ）、 种族 （ ｒａｃｅ） 的传说和

记载；① 而考古工作者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遗址 （遗迹） 亦为数众多，② 并且构建了 “考
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③ 惟因传说过于缥缈， 记载过于简略， 而考古研究又过于分歧 （尤其是

在将考古遗址与历史族群对应时）， 故本文将所考察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于先秦时期的周朝。 当

然， 有时出于论述的需要和理解的方便， 笔触亦将随文而及中古以降的时段乃至异域的西方。 至

于本文所考察、 所论述的重点， 则可以一分为二： 一是判别 “民族” 的标准何在， 二是 “夷夏”
之辨的要义何在。

一、 从发生论 ／ 本根论而言， 先天的生理因素是

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 体质人类学的视角

　 　 （一） 生理特征与体质鉴定

在这一方面，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生物学、 体质人类学的理论、 方法与成果， 尤其是关于

“种族” （ ｒａｃｅ） 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 “种族” 属于生物学、 体质人类学上的术语， 并且首先

是生物学概念，④ 它主要考虑的是生物学因素而非文化因素， “种族所涉及的是人类种群

（ｈｕｍ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关系， 它主要是自然科学， 特别是生物科学研究的

对象”，⑤ 它指的是 “基于共同血缘的人们的地域群体， 这种血缘关系表现在身体外表上有着许

多类似的特征”，⑥ 或 “一群在他人看来具有共同的生理特征并在遗传上截然不同于他人的

人”，⑦ 亦即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⑧ 总之， 即在体质上具有某些共同的

遗传特征、 共同的生物学基础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的人群。⑨ 本处所说的 “在体质上具有的某些

共同遗传特征”， 包括肤色、 眼色、 发色和发型、 身高、 面型、 头型、 鼻型、 血型、 遗传性疾

病等。
对于现代的人群和民族， 可以通过观察、 测量、 检测等手段进行鉴别和鉴定， 或者通过科学

手段进行 ＤＮＡ 分析。 比如说， 为了解决现代人的起源问题， 有所谓 “线粒体夏娃理论”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Ｅｖｅ） 的提出。 对于中国古代的人群和民族， 可以通过发掘所得的遗物 （尤其是骨骼

和牙齿） 并有机结合历史学、 文献学资料， 进行考古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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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之相关研究， 参见蒙文通 《古史甄微》， 《蒙文通文集》 第 ５ 卷， 成都： 巴蜀书社， １９９９ 年； 徐旭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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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于此之相关研究， 参见苏秉琦主编， 张忠培、 严文明撰 《中国远古时代》，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郭大顺 《追寻五帝： 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陆思贤 《神话考古》， 北
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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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１９８９ 年， 第 １１０ 页。
［美］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 刘云德， 王　 戈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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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 中国的考古学、 人类学工作者已经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研究， 并且取得了非常宝

贵的成果。 比如， 潘其风研究了 “中国古代人种和族属” “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种属问题” “先秦

时期我国居民种族类型的地理分布” “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 “从颅骨

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 “关于乌孙、 月氏的种属”。① 再如， 朱泓将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考

古学、 历史学、 文献学等资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具体研究中国古代的人种问题； 并积极吸收现

代西方人类学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理论， 最终建立起一个 “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古人种学研究

体系”。 朱泓所做具体研究， 包括 “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 “东北古代居民的种族成分研究”
“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古代种族” “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 “中原地区的古代种族” “中国西北

地区的古代种族” “僰人悬棺颅骨的人种学分析” “关于殷人与周人的体质类型比较” “从扎赉

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 “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及相关问

题” “契丹人种初窥” “契丹族的人种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靺鞨人种研究” “人种学上的匈奴、
鲜卑与契丹” “中国边疆地区的古代 ＤＮＡ 研究” 等。②

其实， 对于体质人类学所揭示的不同人群 （民族） 具有不同生理特征 （遗传特征） 这一结

论， 中国古人是有所认识的。 兹仅举三例， 以为证据。
早在春秋时期， “博物君子” 孔子对此已有认识。 根据 《国语·鲁语上》 记载，③ “吴伐越，

堕会稽， 获骨焉， 节专车”。 所谓 “骨焉， 节专车”， 即 “骨一节， 其长专车”。 吴王遣使问孔

子， 孔子答以防风氏、 僬侥氏事， 防风氏 “在虞、 夏、 商为汪芒氏， 于周为长狄， 今为大人”，
“僬侥氏长三尺， 短之至也”， 即从骨骼和体格上区分人群 （氏族）。 早在２ ５００年前便有此认识，
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降而至于西汉， 《淮南子》 的作者有着更为详细、 更为丰富的认识。 《淮
南子·墬形训》 说， 东方之人 “兑形小头， 隆鼻大口， 鸢肩企行”， 南方之人 “修形兑上， 大口

决龇”， 西方之人 “面末偻， 修颈卬行”， 北方之人 “翕形短颈， 大肩下尻”， 中央之人 “大面

短颐， 美须恶肥”。 隋人萧吉 《五行大义·论诸人》 的说法亦颇可参照， “东夷之人， 其形细长，
修眉长目， 衣冠亦尚狭长。 东海句丽之人， 其冠高狭， 加以鸟羽， 象于木枝。 长目者， 目主肝，
肝， 木也， 故细而长， 皆象木也。 南蛮之人， 短小轻壑， 高口少发， 衣冠亦尚短轻。 高口者， 口

人中， 主心。 心， 火也， 火炎上， 故高； 炎上， 故少发也。 西戎之人， 深目高鼻， 衣而无冠者。
鼻主肺， 肺， 金也， 故高； 目， 肝也， 肝为木金之所制， 故深； 金主裁断， 故发断无冠。 北狄之

人， 高权被发衣长者。 权主肾， 肾， 水也， 故高权； 被发者， 象水流漫也； 衣长， 亦象水行也。
中夏之人， 容貌平整者， 象土地和平也； 其衣冠、 车服备五色者， 象土包含四行也”。 需要指出

的是， 《淮南子》 《五行大义》 在图式上出于 “五行” 整齐排列的需要，④ 在思维上难免有不合

实际的联想与比附 （ａｎａｌｏｇｙ），⑤ 但是， 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方之人 “在体质上具有的

某些共同遗传特征”， 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 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

中国古代典籍在记述王侯、 大夫、 贵族之时， 尤其注重渊源和世系的叙述。 其典型者， 如

《世本》 《帝王世纪》 以及 《史记》 之本纪、 世家。 所谓 “渊源” （ｏｒｉｇｉｎ）， 即追踪本族 （民族、
氏族、 家族） 的来源 （某位老祖父或老祖母）； 所谓 “世系” （ｄｅｓｃｅｎｔ）， 即追记本族 （民族、
氏族、 家族） 与始祖的传承谱系。

不少学者指出， 关于本族 （民族、 氏族、 家族） 的渊源和世系， 实际上有 “本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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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泓： 《中国古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另可参见 《史记·孔子世家》 和 《孔子家语·辩物》。
参见庞　 朴 《阴阳五行探源》，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９８４ 年第 ３ 期； 庞　 朴 《五行漫说》， 《文史》 第 ３９ 辑， 北
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 彭　 华 《阴阳五行研究 （先秦篇）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参见 ［美］ 艾兰等编 《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彭 　 华
《中国传统思维的三个特征： 整体思维、 辩证思维、 直觉思维》，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和 “建构的历史” 之别。 具体而言， 有的是 “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 （如山西洪洞大槐树传

说），① 有的是选择性的 “历史记忆” 甚至是事后的重构。②
笔者在此特别说明的是， 本处所说的 “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 特指并且专指具有真正的

“共同的血缘关系”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的民族 （族群）， 亦即在 ＤＮＡ 鉴定上可以认定的

同一民族。 惟有如此， 方可视为具有 “共同的祖先” （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共同的世系”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ｓｃｅｎｔ）、 “共同的记忆”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在西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对 “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概念下定义： “族群是

这样一些群体， 要么由于体貌特征或习俗相近， 或者由于两者兼有， 要么由于殖民和移民的记

忆， 从而对共同血统抱有主观信仰； 这种信仰对于群体构建肯定具有重要意义。”③ 英国民族学

家、 社会学家史密斯在给 “民族” 和 “族群” 下定义时， 亦将 “共同的神话和祖先” “共享的

记忆” 列为构成要素。④ 目前， 国内学术界大致认定 “族群” 是分享共同的历史、 文化或祖先

的人群， 它一般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而 “共同祖先的神话” 即 “共同的要素” 之一。⑤ 所谓

“共同的神话和祖先” 或 “共同祖先的神话”， 约略近乎本处所说 “共同的祖先” “共同的世系”。
本处所说 “共同的血缘关系” “共同的祖先” “共同的世系”， 因为久远洪荒而不易找寻让

人人都信服的证据。 但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 的一段文字 （编号为 １７６—１７８）， 确实是一则

鲜活的例证。 其原文如下：⑥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 勿许。” 可 （何） 谓 “ （去） 夏”？ 欲去秦属是谓

“ （去） 夏”。
“真臣邦君公有辠 （罪）， 致耐辠 （罪） 以上， 令赎。” 可 （何） 谓 “真”？ 臣邦父母产

子及产它邦而是谓 “真”。 可 （何） 谓 “夏子”？ 臣邦父、 秦母谓殹 （也）。
由以上简文可知， 秦人已经以 “夏” 自居 （自称）， 视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父母所生之子

以及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公民为 “真” （他称）。 至于如何判断是 “夏子” 还是非 “夏子”， 由简

文可知， 秦人注重的是血缘， 并且尤其注重的是母方的血统。 即母亲必须是秦人 （ “秦母” ），
其子方为 “夏子”。

二、 从生成论 ／ 过程论而言， 后天的文化因素是

判别民族的主观标准： 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一） 共同的语言文字
文化人类学认为， 语言文字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习得）。 在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

语言文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 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之一。 因此， 语

言文字可以成为民族识别的依据之一。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 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 “呼吸”， 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所在， 语

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 通过一种语言， 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 只有在自己的语言之

中， 一个民族的特性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 总之， “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 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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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祖先记忆、 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
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德］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 １ 卷， 阎克文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５１２ 页。 说明：
韦伯的 “族群” 定义在西方有过争议与讨论。 相关评论， 参见 Ｂａｎｔ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３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９～３５．
［英］ 史密斯： 《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叶 　 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４
页。
孙秋云主编： 《文化人类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７ 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１３５ 页； 陈　 伟主编： 《秦简
牍合集》 （壹），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６７ 页。



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① 洪堡特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密切关系的特

别强调， 或许有些过分， 但笔者认为他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在斯大林为 “民族” 所下定义中， “共同语言” 是一个民族形成的标志之一， “民族是人们

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

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② 斯大林论述的 “民族”， 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们共同体。 其四

个民族特征的提出， 是立足于他对欧洲民族的研究而得出的。 也就是说， 是就现代民族而言

的。③ 但以此反观中国古代民族， 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的四个共同特征， 还是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的。
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密切关系， 周朝时期的人士早已有清醒的认识。 《礼记·王制》 说， “中

国戎夷， 五方之民， 皆有其性也， 不可推移”， “五方之民，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 达其志， 通

其欲： 东方曰寄， 南方曰象， 西方曰狄鞮， 北方曰译”。 《礼记·王制》 是从 “族群” 类别上对

“五方之民” 予以辨析， 尤其强调 “五方之民” 语言的不同。 诚因如此， 故而 “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之间往往需要翻译方可交流。 综合考察， 《礼记·王制》 的概括与记述是可靠的。 春秋时

期的戎子驹支， 曾经坦言 “诸戎” 与 “诸华” 有诸多不同， 而语言不同即其中之一， “我诸戎饮

食、 衣服不与华同， 挚币不通， 言语不达” （ 《左传》 襄公十六年）。 而 “诸戎” 之间的语言也

是互相不同的， “胡与越人， 言语不相知” （ 《战国策·燕策二》 ）。
在中原华夏族看来， 蛮夷戎狄语言与华夏族语言的差别是如此巨大、 如此难懂， 犹如 “鸟

语”。 在 《孟子·滕文公上》 中， 孟子讥讽操难懂的南方方言者为 “南蛮舌之人”。 在 《后汉

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中， 南方的少数民族被归入 “缓耳雕脚之伦， 兽居鸟语之类”， 他们 “陵
海越障， 累译以内属焉”。 剔除其中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的成分， 《孟子》 和 《后汉书》 所反

映的历史 （民族和语言） 还是很客观的。
非常可贵的是， 早在战国时期， 中国古人不但认识到可以通过语言判别民族 （不同民族有

不同语言）， 而且认识到语言与民族的对应关系并非铁板一块， 即语言的改变并不影响族群身份

的认同。 《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 “戎人生乎戎、 长乎戎而戎言， 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乎

楚、 长乎楚而楚言， 不知其所受之。 今使楚人长乎戎， 戎人长乎楚， 则楚人戎言， 戎人楚言

矣。” 也就是说， 楚人和戎人的族群身份， 并没有因为语言的改变而发生变动。
类似的情况， 也发生在近代。 从近代许多国家的族群发展状况来看， 随着人口迁移和族群之

间混居与广泛交流， 有一些族群虽然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而改用其他族群的语言， 但这

些族群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如中国的回族、 满族已经通用汉语， 但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族

群身份与认同。 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已经使用当地语言， 但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族群身份。④
（二） 共同的社会生活

本处所说的 “共同的社会生活”， 与斯大林所说的 “共同经济生活” 有交叉、 有重合， 特指

衣、 食、 住、 行等。 兹略举数例， 以为证据。
《尚书·毕命》： “四夷左衽， 罔不咸赖。” 孔传： “言东夷、 西戎、 南蛮、 北狄， 被发左衽之

人， 无不皆恃赖三君之德。” “被发左衽” 是 “四夷” 的装束， 与 “华夏” 的 “束发右衽” 判然

有别。 诚因如此， 故孔子有 “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的感叹 （ 《论语·宪问》 ）。 “四夷”
与 “华夏” 在衣、 食上的不同， 四夷之人其实有着自觉的认识。 《左传》 襄公十六年载戎子驹支

语： “我诸戎饮食、 衣服不与华同， 挚币不通， 言语不达。” 《礼记·王制》 对 “中国” “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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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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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的概括颇为全面， “中国、 夷、 蛮、 戎、 狄， 皆有安居、 和味、 宜服、 利用、 备器， 五方之

民，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 《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 的概括亦相当全面， “蛮夷反舌、 殊

俗、 异习之国， 其衣服冠带、 宫室居处、 舟车器械、 声色滋味皆异， 其为欲使一也”。
（三） 共同的礼制风俗

本处所说的 “礼制风俗”， 即古书所云 “礼俗”。① “礼” （礼制） 和 “俗” （风俗） 在中国

不但源远流长 （至少可以上溯至传说时期的尧舜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 而且关系

密切 （ “礼” 渊源于 “俗” 而又高于 “俗” ）； 礼乐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

志， 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礼乐文化”。② 中国古人所说的 “文化”， 即 “文治教化”， 亦即

“为文所化”。 其中， 礼是 “文化” 的大宗。 以 “文化” 判别 “民族”， 实即以 “礼俗” 判别

“民族”。
在中国古人的话语体系中， “中国” 之所以为 “中国”， “中华” 之所以为 “中华”， 并非仅

仅是因为居于 “天下之中”，③ 更多的是因为有礼乐之隆、 仁义之施、 文化之美。 对 “中国” 与

“中华” 的这一共同的认识， 不但见诸周朝文献， 亦广泛见于后世典籍。 《战国策·赵策二》：
“公子成再拜曰： ‘……臣闻之， 中国者， 聪明睿知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 贤圣之所教

也， 仁义之所施也， 诗书礼乐之所用也， 异敏技艺之所试也， 远方之所观赴也， 蛮夷之所义行

也。’ ” 《庄子·外篇·田子方》： “吾闻中国之君子， 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唐律疏议》 卷

四 《名例》： “中华者， 中国也。 亲被王教， 自属中国， 衣冠威仪， 习俗孝悌， 居身礼义， 故谓

之中华。 非同远夷狄之俗： 被发左衽， 雕体文身之俗也。” 石介 《中国论》： “夫天处乎上， 地处

乎下，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 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 四夷外也， 中国内也。 天地为之乎内外， 所

以限也。 夫中国者， 君臣所自立也， 礼乐所自作也， 衣冠所自出也， 冠昏祭祀所自用也， 缞麻丧

泣所自制也， 果蓏菜茹所自殖也， 稻麻黍稷所自有也。”④ 至于近代， 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 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 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华之所以为

华， 以文化言”。⑤
正因如此， 在整个周朝时期， 礼制成为判别夷夏的极其重要的标准。 比如， 《左传》 定公十

年： “孔丘以公退， 曰： ‘……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 ……’。” 孔颖达正义： “夏， 大也。 中国有

礼仪之大， 故称夏； 有服章之美， 谓之华。 华、 夏一也。 莱是东夷， 其地又远， ‘裔不谋夏’，
言诸夏近而莱地远； ‘夷不乱华’， 言莱是夷而鲁是华。” （ 《春秋左传正义》 卷五十六） 再如，
杞国封君为大禹后裔，⑥ 其血统属于华夏系统， 其礼制亦属于华夏文化系统；⑦ 但因杞国国君在

春秋时期使用 “夷礼”， 故而被时人视为夷， 国君亦被贬称为 “杞子”。 《春秋》 僖公二十七年：
“春， 杞子来朝。” 《左传》 僖公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春， 杞桓公来朝。 用夷礼， 故曰 ‘子’。
公卑杞， 杞不共也。” 又如， 秦国祖先虽然是 “帝颛顼之苗裔” （ 《史记·秦本纪》 ）， 但在东周

之时仍然被视为夷狄。 其原因有二： 一是地理因素， “秦僻在雍州， 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翟

遇之” （ 《史记·秦本纪》 ）； 二是礼俗因素， “不言战而言败何也？ 狄秦也。 其狄之何也？ 秦越

千里之险， 入虚国， 进不能守， 退败其师徒， 乱人子女之教， 无男女之别。 秦之为狄， 自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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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礼·天官·大宰》： “六曰礼俗， 以驭其民。”
彭　 华： 《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何尊： “隹 （惟） 珷 （武） 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告于天， 曰： ‘余其宅 （兹） 中或 （国）， 自之 （辥） 民。’ ”
（ 《殷周金文集成》 ０６０１４） 《史记·周本纪》： “成王在丰， 使召公复营洛邑， 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 卒
营筑， 居九鼎焉。 曰： ‘此天下之中， 四方入贡道里均。’ ”
石　 介： 《中国论》， 《徂徕集》 卷十， 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章太炎： 《中华民国解》， 《太炎文录初编·别录》 卷一， 《章太炎全集》 （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２５３ 页。
《史记·陈杞世家》： “杞东楼公者， 夏后禹之后苗裔也。 殷时或封或绝。 周武王克殷纣， 求禹之后， 得东楼
公， 封之于杞， 以奉夏后氏祀。” 《史记·周本纪》： “ （周） 武王追思先圣王， 乃褒封……大禹之后于杞。”
《左传》 襄公二十九年： “杞， 夏余也。” 《国语·周语下》： “有夏虽衰， 杞、 鄫犹在。”
《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



始也” （ 《穀梁传》 僖公三十三年）。
（四） 共同的历史记忆

在英国民族学家、 社会学家史密斯的行文表述中， “族群” 与 “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

忆” 是相互对应的， 体现的都是族群的感情心理因素， 而这也是 “民族认同” 的基本特征之

一。① 目前， 国内学术界大致认定 “族群” 是分享共同的历史、 文化或祖先的人群， 它一般具

有 “共享的历史记忆” 等要素。② 中外各民族的史诗、 各族群的谱牒， 所展示、 所反映的实际

上就是 “共同的历史记忆”， 亦即史密斯所说 “共享 ‘黄金时代’ 的记忆”。③
所谓 “史诗” （ｅｐ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 是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传说的叙事长诗， 具有民族历史的

性质。 世界著名的史诗， 如古巴比伦的 《吉尔伽美什》， 古印度的 《摩诃婆罗多》 《罗摩衍那》
和古希腊的 《伊里亚特》 《奥德赛》 等， 以及古中国的 《格萨尔王传》 （藏族）、 《玛纳斯》 （柯
尔克孜族）、 《江格尔》 （蒙古族） 等。 这种代代相传的 “历史记忆”， 不仅是 “共同的” （ｃｏｍ⁃
ｍｏｎ）， 也是 “共享的” （ｓｈａｒｅｄ）。

所谓 “谱牒”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是 “记载一家一族的历史” （夏
衍 《方志学与家谱学》 ）。 《史记·太史公自序》： “维三代尚矣， 年纪不可考， 盖取之谱牒旧

闻， 本于兹， 于是略推， 作 《三代世表》 第一。” 唐人刘知几曾经举例说明， “谱牒之作， 盛于

中古。 汉有赵岐 《三辅决録》， 晋有挚虞 《族姓记》。 江左有两王 《百家谱》， 中原有 《方司殿

格》。 盖氏族之事， 尽在是矣” （ 《史通·书志》 ）。 《国语·楚语上》 记录了楚国大夫申叔时教

导太子的内容， 其一即 “教之世， 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 以休惧其动”。 所谓 “世”， 即

“谓先王之世系也” （韦昭注）。 《国语·楚语上》 的记载和韦昭的注是可信的， 因为它们合乎上

古中国的传统， 并且为出土文献所印证。 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 记述的是西周文、
武、 成、 康、 昭、 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作器者微氏家族的发展历史 （ 《殷周金文集成》
１０１７５）。 史墙盘如此而为， 合乎上古中国的传统， 即 《礼记·祭统》 所说 “夫鼎有铭， 铭者，
自名也。 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 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墨子·天志中》 所说 “又书其事于竹

帛， 镂之金石， 琢之盘盂， 传遗后世子孙”， 其目的在于使整个家族 （民族） 保持 “共同的历史

记忆” “共享 ‘黄金时代’ 的记忆”。
（五） 共同的民族意识

本处所说 “共同的民族意识”， 即 “民族认同意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民族

认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有时也称为 “族群认同”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美国学者迈尔威利·斯

图沃德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Ｙ． Ｓｔｅｗａｒｔ） 强调， “民族认同” 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

为同一民族， 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④ 中国多数学者认为， “民族认

同” 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⑤ 是作为主体的 “自我” 在

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得以确立的、 对于主体所在族群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认同。⑥ 费孝

通一再强调， “民族认同意识” 是多层次性的， 而 “民族认同意识” 可以作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

体的主要特征。⑦
今人指出， “华夏族” 作为一个单一民族， 是自夏代以来就客观存在的。⑧ “华夏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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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民族史观钩沉★
彭　 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ｖａｄ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参见马　 戎 《评安东尼·史密斯关
于 “ｎａｔｉｏｎ” （民族） 的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孙秋云主编： 《文化人类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７ 页。
［英］ 史密斯： 《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叶　 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４９ 页。
［美］ 迈尔威利·斯图沃德编： 《当代西方宗教哲学》， 周伟驰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８６～９３页。
贺金瑞， 燕继荣：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吕俊彪： 《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 页。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期； 《简述我的民族
研究经历和思考》，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谢维扬： 《论华夏族的形成》， 《社会科学战线》 １９８２ 年第 ３ 期。



是在夏商周时期逐渐产生、 逐渐形成的， 最终形成于春秋时期。① 先秦时期的 “华夏民族认

同”， 大概经历了西周早期周人对夏的 “血缘认同”、 春秋时期诸族群主要是对华夏的 “文化认

同”、 战国时期周属族群对华夏的 “区域认同” 等三个大的阶段。② 东周之时， 华夏族的 “民族

认同意识” 是极其强烈、 极其鲜明的， 时人普遍认为， 华夏民族 （中国） 与蛮夷戎狄 （四夷）
是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 这种民族意识的经典表述， 便是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左传》 成

公四年： “ 《史佚之志》 有之曰：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楚虽大， 非吾族也， 其肯字我乎？”
《国语·楚语上》 所说 “蛮夷戎狄， 其不宾也久矣， 中国所不能用也”， 亦颇为典型。 先秦时期

形成的这种 “民族认同意识”， 一直影响到后世。 比如， 《晋书·江统传》： “非我族类， 其心必

异， 戎狄志态， 不与华同。” 套用美国社会科学家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ｒａｈａｍ Ｓｕｍｎｅｒ Ｆｏｌｋｗａｙｓ 一书的说法，
“我之族类” 即 “ ｉｎ－ｇｒｏｕｐ”， “非我族类” 即 “ｏｕｔ－ｇｒｏｕｐ”。③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 “民族认同意识”， 实际上不可一概而论， 而应当具体分析。 在先秦时

期 （尤其是在东周时期）， 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 就血统而言本来属于华夏族的诸侯， 因熏

染了蛮夷夷狄的习俗， 故又以蛮夷、 夷狄自居。 其典型例证， 有燕国、 吴国、 越国、 楚国等。
１． 燕国

先秦时期， 曾经存在过两个燕国， 一个是姞姓燕国， 一个是姬姓燕国。④ 本处所说的燕国，
指的是姬姓燕国。 《史记·燕召公世家》： “召公奭与周同姓， 姓姬氏。 周武王之灭纣， 封召公于

北燕。” 与鲁国一样， 燕国也是 “以元子就封”。 郑玄 《诗谱·周南召南谱》： “周公封鲁， 死谥

曰文公； 召公封燕， 死谥曰康公。 元子世之， 其次子亦世守采地， 在王宫。” 《史记·燕召公世

家》 司马贞索隐： “（燕） 亦以元子就封， 而次子留周室， 代为召公。” 司马迁、 郑玄、 司马贞之

说， 业已为出土的太保罍 （克罍）、 太保方盉 （克盉） 铭文所证实。⑤ 因此， “召公封燕” 一说

不容置疑。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 历史上的燕国国君曾经竟然以 “蛮夷” 自居， 而燕国勇士秦武

阳 （秦开之孙） 也被人称为 “北蛮夷之鄙人”。 《战国策·燕策一》： “燕王曰： ‘寡人蛮夷辟处，
虽大男子， 裁如婴儿， 言不足以求正， 谋不足以决事。 今大客幸而教之， 请奉社稷西面而事

秦。’ ” （参见 《史记·张仪列传》 ） 《战国策·燕策三》： “荆轲顾笑 （秦） 武阳， 前为谢曰：
‘北蛮夷之鄙人， 未尝见天子， 故振慴。 愿大王少假借之， 使毕使于前。’ ”

２． 吴国和越国

就吴国和越国之王室而言，⑥ 他们在血缘关系、 祖先传说、 历史记忆上与华夏民族 （禹）、
周朝王室 （太王） 有关系， 可以划入华夏族系统； 但其行为、 风俗、 心理已与中原华夏族截然

有别， 故被中原诸侯轻蔑地视为 “蛮夷” “夷狄”。 与此 “他者” 的眼光相对， 吴、 越国君亦自

我认同为 “蛮夷” “夷狄”。
吴国的始祖太伯， 是周太王之子， 属于西周王室系统。 太伯及其弟仲雍入乡随俗而 “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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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林超民 《华夏民族形成时期的民族意识浅析》，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
后收入林超民 《林超民文集》 第 １ 卷，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张国硕 《先秦人口流动、 民族迁徙
与民族认同研究》，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１３～２１５ 页。
张国硕： 《先秦人口流动、 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 郑州：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２６６ 页。
参见费孝通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关于姞姓燕国和姬姓燕国 （尤其是姬姓燕国） 的历史与文化， 参见陈　 平 《燕史纪事编年会按》 （上下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陈　 平 《燕国风云八百年》，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王彩梅 《燕国
简史》，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彭　 华 《燕国八百年》，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 《北京琉璃河 １１９３ 号大墓发掘简报》， 《考古》
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关于吴、 越两国的历史与文化， 参见董楚平 《吴越文化新探》，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戈春源，
叶文宪 《吴国史 （商末—春秋）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叶文宪 《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曹锦炎 《吴越历史与考古论丛》，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董　 珊 《吴越题铭研
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断发”，① 这是吴国被他人视为 “夷狄” 的重要原因； 后来的吴国国君， 亦因此而以 “蛮夷”
“夷蛮” 自居。 《越绝书·越绝吴内传》： “吴何以称人乎？ 夷狄之也……吴者， 夷狄也， 而救中

邦， 称人， 贱之也。” 这是吴国被他人视为 “夷狄”。 《晏子春秋·外篇·吴王问齐君僈暴吾子何

容焉晏子对以岂能以道食人》： “晏子使吴， 吴王曰： ‘寡人得寄僻陋蛮夷之乡， 希见教君子之

行， 请私而无为罪。’ ” （参看 《说苑·奉使》 ） 此处以 “蛮夷之乡” 与 “君子之行” 对举， 我

们可以体会这样一层意蕴： 吴王虽未明确以 “蛮夷” 自居， 但实则认同 “蛮夷” 之风尚与习俗。
《晏子春秋》 《说苑》 和 《越绝书》 所隐含的这一意蕴， 对照 《史记》 《吴越春秋》 的记述便昭

然若揭。 《史记·鲁周公世家》： “哀公五年， 齐景公卒。 六年， 齐田乞弑其君孺子。 七年， 吴王

夫差强， 伐齐， 至缯， 征百牢于鲁。 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 以礼诎之。 吴王曰： ‘我文

身， 不足责礼。’ 乃止。”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 “寿梦元年， 朝周， 适楚， 观诸侯礼乐。 鲁

成公会于钟离， 深问周公礼乐， 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 因为咏歌三代之风。 寿梦曰： ‘孤在夷

蛮， 徒以椎髻为俗， 岂有斯之服哉！’ ” 吴王寿梦、 夫差在 “民族认同意识” 上的认识是自觉而

清楚的： 因为入乡随俗而 “文身” “椎髻”， 在礼制风俗上与中原华夏族已然有别， 故遂以 “蛮
夷” “夷蛮” 自居。

按照正史的记载， 越国的祖先可以与大禹挂钩。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越王句践， 其先

禹之苗裔， 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于会稽， 以奉守禹之祀。” 与吴国如出一辙的是， 越国也

被他人视为 “夷狄”， 而越国国君亦以 “夷蛮” 自居。 《韩诗外传》 卷八： “越王勾践使廉稽献

民于荆王。 荆王使者曰： ‘越， 夷狄之国也， 臣请欺其使者。’ ” 由此可见， 越王勾践时期的楚

国已经以华夏族自居， 反而视越国为夷狄。 《越绝书·越绝内传陈成恒》： “子贡东见越王， 越王

闻之， 除道郊迎至县， 身御子贡至舍而问曰： ‘此乃僻陋之邦， 蛮夷之民也。 大夫何索， 居然而

辱， 乃至于此？’ ”
３． 楚国

楚国芈姓，② 出自 “五帝” 之一的颛顼， 与华夏族的黄帝、 炎帝有血缘关系。 《楚辞·离

骚》： “帝高阳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楚世家》： “楚之先祖， 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

阳者， 黄帝之孙， 昌意之子也。” 这是传世文献的记载。 按照出土文献的记载 （如望山楚简、 包

山楚简、 葛陵楚简、 安大简等）， 楚国出自祝融。 在楚简中， 祝融与老童、 穴 （鬻） 酓 （熊） 并

列， 被称为 “三楚先” （即 《离骚》 所说 “三后” ）， 是楚人祭祀的三位先祖。③ 而祝融亦属颛

顼之后。 《吕氏春秋·孟夏纪·孟夏》： “其神祝融。” 高诱注： “祝融， 颛顼氏后， 老童之子， 吴

回也， 为高辛氏火正， 死为火官之神。”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对楚国早期世系的记载是极为清晰

的， 即颛顼生老童、 老童生祝融、 祝融生季连 （穴熊）。 安大简的出土表明， “老童、 祝融、 穴

（鬻） 熊” 之为 “三楚先” 是确定无疑的史实； 安大简楚史与其他楚简对楚先祖世系的记载是一

致的， 是 “战国时期楚人业已形成的统一看法”； 因此， “安大简楚史可能是楚国的一部官修史

书”。④ 但是， 楚国国君后来竟然以 “蛮夷” 自居 （ “我蛮夷也” ）。 《史记·楚世家》： “熊渠生

子三人。 当周夷王之时， 王室微， 诸侯或不朝， 相伐。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乃兴兵伐庸、 杨

粤， 至于鄂。 熊渠曰： ‘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号谥。’ …… （楚武王） 三十五年， 楚伐随。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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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牟永抗： 《“断发文身” 小议》， 《牟永抗考古学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彭印川， 诚　 明： 《百越
文身习俗新探》，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关于楚国的历史与文化， 参见李玉洁 《楚史稿》，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李玉洁 《楚国史》， 开
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罗运环 《楚国八百年》，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罗运环 《楚国历
史概说》，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张正明 《楚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张正明
《楚国史》，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相关论述， 参见贾连敏 《新蔡楚简中的楚先祖名》， 《华学》 第 ７ 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刘信
芳 《楚简 “三楚先”、 “楚先”、 “荆王” 以及相关问题》， 《文史》 第 ７３ 辑，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 黄灵
庚 《屈赋楚简补证》， 《云梦学刊》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刘信芳 《楚系简帛释例》，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２１～３３０ 页； 黄德宽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 《文物》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黄德宽：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 《文物》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曰： ‘我无罪。’ 楚曰： ‘我蛮夷也。 今诸侯皆为叛相侵， 或相杀。 我有敝甲， 欲以观中国之政，
请王室尊吾号。’ ”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连 “天子” 周惠王亦将楚国归入 “南方夷越” 之列。 《史
记·楚世家》： “ （楚） 成王恽元年， 初即位， 布德施惠， 结旧好于诸侯。 使人献天子， 天子赐

胙， 曰： ‘镇尔南方夷越之乱， 无侵中国。’ 于是楚地千里。”
燕国、 吴国、 越国、 楚国的国君之所以以 “蛮夷” “夷蛮” 自居， 其重要原因便是因为他们

熏染、 接受了蛮夷戎狄的文化 （礼制风俗、 社会生活等）。 这一现象， 从反面证明上文所说第二

点 （ “共同的社会生活” ）、 第三点 （ “共同的礼制风俗” ） 的可信性。 格罗斯比说， “人承认自

己是民族一员， 只是对自己身份的多种表述之一。 形象地说， 这只是多层自我意识的一层。”①

格罗斯比所云， 与本处所说近似。 史密斯亦尝指出， “民族的认同， 这可能是最难以捉摸的”。②
质言之， “民族认同意识” 固然可以作为判别民族的主要标准之一， 但确实不可一概而论。 最为

经典的反证是舜为 “东夷之人”、 文王为 “西夷之人” （ 《孟子·离娄下》， 参看 《韩诗外传》 卷

五）， 但舜和周文王都被尊为华夏族的 “圣人”。

三、 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
是周朝夷夏观的主流： 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本处所说这一点， 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 比如说， 田继周在写作 《中国历代民族史·先

秦民族史》 时， 便特意揭示这一层意思。③ 田继周说， “周朝民族间的不平等， 主要表现在对

夷、 狄、 戎、 蛮等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上”。 随后， 他从以下两个层面对此进行论述。 （１）
《礼记·明堂位》 记载了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④ 天子、 三公、 诸侯、 诸伯、 诸子、
诸男以及九夷、 八蛮、 六戎、 五狄等人所站立的位置是很讲究的， 公侯伯子男等站立于门内， 而

蛮夷戎狄则站立于门外， “明堂位的排列， 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的歧视观点”。 （２） 在周

朝的著作中， 经常可以看到把戎狄比作 “豺狼” “禽兽” 的记载。 《左传》 闵公元年： “戎狄豺

狼， 不可厌也。” （管仲语） 《左传》 襄公四年： “戎， 禽兽也。” 《国语·周语中》： “狄， 豺狼之

德也。” （富辰语） 《国语·周语中》： “夫戎狄， 冒没轻儳， 贪而不让。 其血气不治， 若禽兽

焉。” （周定王语） “周朝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压迫的政策”， 周朝统治者 “处理民族关系时， 又往

往结合具体情况， 采用武力征伐和 ‘文教’ 安抚两种手法”。
其实， 除以上两点之外， 至少还可以补充另外一点 （第三点）， 即东周时期民族不平等思

想、 民族歧视观念的形成和确定， 儒家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后人的概括， 孔子之作

《春秋》， 恪守的法则是 “内其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外夷狄” （ 《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 “诸侯

用夷礼则夷之，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韩愈 《原道》 ）。 在孔子的心目中， 华夏民族的文化无疑

是高于蛮夷戎狄的， 故而明言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 （ 《论语·八佾》 ）。 降而至于

孟子， 则进一步提出要 “以夏变夷”， 反对 “以夷变夏”， “吾闻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也”
（ 《孟子·滕文公上》 ）。 套用 《穀梁传》 襄公十年的说法， 即 “不以中国从夷狄也”， 而其大义

在 “存中国也”。 孔子、 孟子与 《穀梁传》 的这些话语， 是 “夷夏之辨” 或 “华夷之辨” 的经

典表述。 它们 “一分为三”， 经典地揭示了古中国 “夷夏 ／华夷” 观的 “三部曲”： “夷夏有别”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以夏变夷” 是主流的价值取向， 而 “存中国” 则是终极的追求与目标。

儒家这种 “夷夏有别”、 “以夏变夷” 思想， 对后世影响极大。 《汉书·萧望之传》： “圣王

之制， 施德行礼， 先京师而后诸夏， 先诸夏而后夷狄。” 这是孔子 “内其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

外夷狄” 思想的翻版。 宋人程颐说： “礼一失则为夷狄， 再失则为禽兽。 圣人恐人入于禽兽也，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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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 格罗斯比： 《民族主义》， 陈蕾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９ 页。
［英］ 史密斯： 《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 叶 　 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７
页。
田继周： 《中国历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２５１～２５４ 页。
《中国历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 第 ２５１ 页在引述此文时， 将 《明堂位》 误作 《周礼》 之篇。



故于 《春秋》 之法极谨严。” （ 《河南程氏遗书》 卷二） 明人邱濬接着说： “所以谨严者， 华夷之

辨尤切切也。” （ 《大学衍义补》 卷七五） 可见， 后人所说的 “华夏中心主义” （或 “华夏文化中

心主义” ）， 实际上可以溯源于儒家。 而近代以来流行的保国、 保种、 保教思想与主张，① 实际

上亦可以溯源于古中国的 “夷夏 ／华夷” 观。

结　 语

结合西方的人类学、 民族学、 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审视中国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 我们

可以发现：
其一， 判别 “民族” 的标准实则可以一分为二： （１） 基于先天的生理因素的生物学基础是

鉴定民族的客观标准， 如生理特征 （遗传特征）、 血缘关系 （包括祖先传说与世系追记） 等。 尤

其是在民族形成的早期阶段 （比如夏商周三代或东周时期）， 这种民族鉴别更为行之有效。 （２）
随着民族的频繁交往尤其是民族的日益融合， 后天的文化因素日渐成为判别民族的主观标准， 亦

即以 “文化” 判别 “民族”。 这些主观标准， 包括共同的语言文字、 共同的社会生活、 共同的礼

制风俗、 共同的历史记忆、 共同的民族意识等。 在 “民族认同意识” 上， 需要审慎对待， 不可

一概而论。
其二， 对蛮夷戎狄的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是周朝 “夷夏观” 的主体内容， 而 “以夏变夷”

则是其主流导向， 这是周朝 “夷夏之辨” 的要义所在。 东周时期民族不平等思想、 民族歧视观

念的形成和确定， 儒家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ｌｓｏ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 ａｎｄ Ｘｉａ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ＥＮＧ 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Ｑ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ｅｓｐｅ⁃
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 ｃａｎ ｂｏｒｒｏｗ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ｌｉｋ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ｂ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ｉｋ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ａｒ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ａｃｉ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ｓｕｃｈ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ｍａｎ” “ ｒｏｎｇ”， “ｙｉ” ａｎｄ “ｄｉ” 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ｉ ｔｏ ｔｈｅ ｘｉ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ａ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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